入户调查、邻里询问工作规范
一、入户调查、邻里询问的工作流程
（一）入户调查
1.入户调查前，调查人员应当提前告知被调查人员入户调查时间及有关准备事项（材料、被调查人员人数、特殊情况不在家要提前来电通知等）。
2.入户调查时，调查人员应当主动出示工作证，进行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3.调查人员提示被调查对象出示身份证、户口薄、房屋居住情况等材料，同时按照入户调查表中需填的内容，对被调查人员进行一一询问并当场填写调查表。填表完成后，调查人员审核入户调查表是否填写正确，并由被调查人员确认、签字并按捺手印。
4.调查人员应对被调查人员的居住环境进行影像采集。
5.入户调查完成后，同时对居住在离被调查人员最近的邻居进行询问。
（二）邻里询问
邻里询问按照邻里调查询问记录对被询问人进行询问。询问完成后，由被询问人在邻里调查询问记录签字确认。
（三）入户调查、邻里询问材料汇总
入户调查、邻里询问工作完成后，由调查人员将入户调查表、邻里询问记录、采集的影像资料及时上报安排入户调查、邻里询问工作的部门。
二、调查人员的工作要求
（一）调查人员必须履行职责、依法调查，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
（二）调查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理由、渠道泄露被调查人员信息以及尚未公开发布的我市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涉密文件和相关资料。
（三）调查人员在入户调查时，必须按要求着装整洁，举止端庄，文明用语，配带工作证及相关证件。

（四）调查人员在入户调查时，人数不得少于二人。
（五）调查人员在入户调查时，不得在被调查人员家中吸烟、喝酒，不得接受被调查人员馈赠的物品或者财物，尊重被调查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礼仪。
（六）因调查人员违反本工作规范或者相关规定进行操作的，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三、入户调查、邻里询问的注意事项
（一）入户调查时，如遇被调查人员不在家中，调查人员应当及时与被调查人员取得联系，落实下一次入户调查时间，并记录入户调查次数。
（二）入户调查时，如遇被调查人员不在家中，调查人员可以先进行邻里询问。
（三）邻里询问时，如遇被询问人不配合询问的，拒绝询问次数超过三次的，调查人员不再进行邻里询问，并在邻里调查询问记录上如实记录并签字。
（四）调查人员入户前应当准备800万像素以上的相机进行影像采集，形成的图片格式为JPEG，扩展为.jp或.jpeg，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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